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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绿色低碳系列宣传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碳中和试点建设总体规划》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碳中和试点示范实施方案（2024-2035年）》，为不断增强全民绿色低碳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开展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工作。
三、服务期限
2024年8月至2024年12月。
四、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根据国家和省部署要求以及合作区相关工作计划，本项目工作包括协助举办广东省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和开展合作区碳普惠小程序专题宣传。
1.协助举办广东省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
协助开展广东省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组织工作，承担活动全流程宣传推广。
2.开展合作区碳普惠小程序专题宣传
围绕合作区碳普惠小程序上线开展宣传工作，包括前期预热、上线仪式、后续宣传推广。
[bookmark: _Toc76328165][bookmark: _Toc77098321][bookmark: _Toc529800909]五、考核标准
按照国家、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采购需求文件执行。
六、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调试费、保修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响应人应当根据采购需求文件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响应报价。否则，一旦成交，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除了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的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响应人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响应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
七、付款方式
1期：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bookmark: _GoBack]2期：完成项目服务内容并通过验收后，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申请付款，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的剩余款项，即合同总价款的50%。
注: 每次支付款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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